
关于转发《关于开展2023年防汛防台风险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的通知

各基层社、直属企业，商贸国资公司、二轻工业总公司：

现将上虞区防汛防旱指挥部《关于开展 2023 年防汛防

台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虞防汛〔2023〕1 号）

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深入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开展防汛防

台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对 2022 年抵御台风“梅花”

“轩岚诺”过程中暴露出的隐患闭环情况进行回头看，对新

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落实整改，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全面

做好各项应急准备，成功化解灾害风险隐患，确保在 2023

年全系统安全度过汛期。请各单位按时报送附件资料。

附件 1：虞防汛〔2023〕1 号

附件 2：供销系统汛前检查整改汇总表

附件 3：供销系统防汛防台应急物资储备情况汇总表

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

2023 年 2 月 9 日

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



虞防汛〔2023〕1 号

关于开展2023年防汛防台风险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防指成员单位：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

是我区全面开启“青春之城”建设之年，做好防汛防台工作

意义十分重大。为防范化解灾害风险隐患，保障度汛安全，

经研究，决定开展防汛防台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具

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

实省、市、区各项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

怕、四个宁可”防汛防台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压紧压实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防汛防台责任，

全面防范和化解灾害风险隐患，确保我区安全度汛，为我区

全面建设“青春之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上虞高质量发展

之路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二、检查内容

重点检查各地单位指挥体系、责任体系、预案体系、监

测预警体系、队伍和物资保障体系、基层防汛防台体系等汛

前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小流域山洪、山塘水库河网、地质灾

害、交通、海域、安全生产、城市内涝和城市安全运行等重

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情况（防汛防台风险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重点内容详见附件 1）。

三、检查安排

各乡镇街道、区防指成员单位要把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贯穿于年度防汛防台工作始终，按照“汛期不过、检查不

停、整改不止”的要求，滚动式、常态化、不间断排查风险

隐患，全时段、全天候、全过程抓好风险防范化解。

（一）开展汛前大检查。在 4 月 15 日入汛前，各乡镇

街道、区防指成员单位要组织开展一次汛前风险隐患大检查，

堵漏洞、除风险。

（二）开展台汛前再排查。出梅后至台汛前，各乡镇街

道、区防指成员单位要组织开展一次风险隐患再排查，补短

板、强弱项。

（三）开展临灾动态巡查。在预报有强降雨、台风等特

殊时段，各乡镇街道、区防指成员单位要及时开展灾前、灾

中和灾后的风险隐患动态巡查，早发现、早管控。

四、检查组织形式

防汛防台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按照区防指牵头抓总、

条抓块统、分级分部门负责的原则，采用属地自查、行业核

查、防指督查的方式组织开展。

（一）属地全面组织排查检查。各乡镇街道、杭州湾综

管办要立足于综合防灾、管控风险、安全度汛，精心制定检

查方案，组织镇村和基层站所开展防汛防台风险排查和备汛

工作自查，建立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台账，明确隐患整治责

任主体，逐项落实责任人和整治措施。



（二）行业主管部门抽查核查。区防指成员单位根据工

作职责负责组织开展本行业领域防汛防台工作情况核查检

查，重点核查检查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是否全面、隐患台账是

否真实、整治措施是否有效、隐患是否消除、备汛工作是否

到位等，及时督促责任单位完成隐患整改工作。

（三）区防指组织开展督查督导。3 月中上旬，区防指

组织相关部门对各乡镇街道、杭州湾综管办及相关防指成员

单位防汛防台工作进行督查督导，对重点风险隐患进行交办、

挂牌督办等。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统筹落实。各乡镇街道、区防指成员单位要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对防汛防台风险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牢固树立“隐患排查不出来、

风险点掌控不住，就是工作失职”的理念，压紧压实工作责

任。各乡镇街道、杭州湾综管办要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

区防指成员单位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加强业务条线指

导、督促力度，区防指办要牵头抓总，切实做好统筹协调、

督促指导。

（二）强化闭环管控。各乡镇街道、区防指成员单位要

坚持边查边改、立查立改，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建档立案，

做到清单管理、销号闭环、动态清零。其中汛前检查中发现

的风险隐患必须在主汛前整改到位或落实安全度汛措施，严

禁“带险入汛”；对重大风险隐患及时纳入省、市、区“七

张问题清单”，进行挂牌督办整改。

（三）强化信息报送。各乡镇街道、杭州湾综管办要及

时将本辖区排查出的风险隐患相关信息录入“防汛防台在线

（基层防汛防台应用）”（网址：https://jcfx.yjt.zj.gov.cn/），
并动态更新。各有关成员单位要对录入系统的隐患数据关联

比对、及时审核，确保数据口径统一。各乡镇街道和区防指

成员单位在 3 月 15 日前将本辖区本部门汛前检查情况书面



报区防指，附件 2、附件 3 通过防汛防台在线每 2 周动态更

新报送至 4 月 15 日，附件 4 通过防汛防台在线每 2 周动态

更新报送至汛期结束，附件 5 入汛前和台汛期前分别报送 1
次，附件 6-附件 12 连同汛前检查情况（3 月 15 日前）一并

报送至区防指办李冬美处。

联系人：罗 江 联系电话：81280608

附件：1.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改重点内容

2.汛前准备情况表

3.区防指成员单位汛前检查整改汇总表

4.“八张风险清单”排查整改汇总表

5.防汛防台应急物资储备情况汇总表

6.防汛检查重点问题隐患汇总表

7.防汛防台抢险队伍汇总表

8.乡镇街道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组成成员情况表

9.基层防汛防台抗旱体系乡镇街道、杭州湾综管

办、

村（社）责任人情况表

10.区防指成员单位防汛防台抗旱人员信息表

11.人员转移情况表

12.防汛检查问题隐患汇总表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

2023 年 2 月 6 日

抄送：市防指办、区委办、区府办、金进富区长、金山中常务副区长、

王俊毅副区长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 2023年2月6日

印发


